
財政處 

財政處性別平等 

CEDAW 教育訓練 



► CEDAW 三核心概念 

►苗栗縣性別平等政策 

►財政處性別平等推動  



 禁止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

 禁止法律上(dejure)之歧視與實際上 (defacto)之歧視 

 禁止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(非政府組織、機構、 個人、企業等) 



● 男女平等易流於形式平等或保護主義平等，應加以辨識， 

     必要時需運用矯正式平等以達成實質平等。 

● 從「形式平等」到「實質平等」 



尊重義務 ►  

法規或政策必須確認沒有直接或間接歧視 

保護義務 ►  

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、提供救濟。 

實現義務 ►  

創造有利環境，以積極的政策和有效之方
案實現婦女權利，改善婦女的狀況。 

促進義務 ►  

宣傳和提倡CEDAW之原則。 



人身安全與CEDAW 

人口、婚姻與家庭 

教育、文化與媒體 

健康、醫療與照顧 

女性公共參與 

就業、經濟與福利 





●財政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 

 財政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11人，女性委員7人，

占委員總數約63.63％，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比例三

分之一規定 

 召集人:財政處長 

 副處長及各科長、同仁擔任。 

 每年召開2次會議，並邀請外聘委員與會指導，依本

處業務提出有助促進性別友善具體作法，以強化專案

小組功能。 

 網站設有「性別主流化」專區，提供各項性別平等宣

導、CEDAW相關資訊及本處性別統計資料，增加政府

政策資訊。 

男性委員4人 

女性委員7人 



 
 

●結合業務加強性別平等宣導 

 

 菸酒法令宣導: 

藉由不特定對象之菸酒發令宣導，結合性別平等宣導。 

(一般民眾、菸酒製造業、進口業、販賣業、飯店、酒店、餐廳、薑母鴨、羊肉爐、燒

酒雞、坐月子中心（月子餐）、檳榔攤、舞廳夜店（KTV、PUB），傳統市場、黃昏市

場、跳蚤市場、夜市、公園風景點、菸酒物流中心、貨運站等銷售場所) 。 

 宣導對象:不限女性、男性、青少年、孩童、老人。 

 宣導方式:大型活動設攤、海報、宣導品等。 

 提高推動性別平等成效。  





男性委員5人 

女性委員6人 

男性委員4人 

女性委員3人 

男性委員4人 

女性委員3人 



性別主流化課程 
 政務人員應達成1小時學習時數或參與性別平等相關會議 
 主管人員及一般人員應達成2小時學習時數 
 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應達成6小時以上進階課程訓練受

訓涵蓋率應達100% 
 
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」之課程 
(含實體及數位課程) 
各機關(單位)每年度應達成受訓涵蓋率：  
(一)主管人員：30%。 
(二)一般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：40%。 
(三)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：100%。 



●財政處未來展望 

財政處將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，賡續推

動性別平等及落實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

式歧視公約」 （CEDAW）施行法所賦予

任務，使性別平等價值理 念落實於本處

各項業務，邁向多元尊重、適性發展、

兩性共惠、性別平等之財政幸福環境。 




